
抵 押 權 塗 銷 同 意 書 
 

茲因      ，同意新北市         地政事務所

民國    年收件     登字第              號

權利價值 

□ 本金最高限額 

□ 最高限額 

□ 債權額 

□             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元 
〈註：權利價值金額之數目字，應以國字大寫填寫，「壹」、「貳」、「參」等字樣〉 

之抵押權登記全部塗銷。 

 

立同意書人： 

統一編號〈身分證字號〉：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